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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獎勵醫學科技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在學學生(含大學部及研究所之碩博士生)出國

參與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或發表SCI Journal paper，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旨在獎勵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提昇學術能力，僅接受系所學程已給予額外

補助者，由該單位提出申請，不接受個別申請。 

第三條 國際會議之認定為不含於國內召開之會議。 

第四條 申請相關條件： 

一、出國參與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者： 

1. 含海報發表或口頭發表。 

2. 學生本人為第一作者。 

3. 論文內容須與就讀相關系所學程領域相關。 

4. 其指導教師必須為本學院內專任師資或合作單位師資。 

5. 論文掛名需含本學院名稱。 

二、發表SCI論文者： 

1. 學生本人為第一作者。 

2. 通訊作者必須為本學院內專任資師或合作單位師資。 

3. 以在學期間發表接受為準，以補助三次為限。 

4. 論文掛名需含本學院名稱。 

第五條 補助金額規定如下 

一、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並合乎相關條件者，補助以每次五千元為限，系所學

程補助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二、發表SCI論文者，補助以每次五千元為限，系所學程補助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第六條 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之補助項目比照科技部辦理。 

第七條 發表論文者以獎金項目報支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